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携带弹弓、 钢珠来

到禁猎区内， 两男子使用禁用方

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 近日， 经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 男子王某、 字某最终因犯非

法狩猎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5 个月 15 天 ， 及有期徒刑 6 个

月。

今年 2 月 22 日 19 时许， 被

告人王某携带弹弓、 钢珠至上海

市崇明区长兴镇江南大道二号门

旁边的小树林内， 使用弹弓发射

钢珠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 3

只， 后将该 3 只鸟存放在其暂住

处的冰箱内。

同月 24 日 20 时许， 被告人

王某、 字某携带弹弓、 钢珠、 探

照灯等工具驾车至上海市崇明区

长兴镇前卫支路北侧靠近岸堤西侧

树林内， 共同采用手电筒夜间照明

后用弹弓发射钢珠的方式猎捕野生

鸟类 33 只。

同日 21 时许， 公安机关接群

众举报至案发地将被告人王某当场

抓获， 被告人字某逃跑， 现场查获

到涉案野鸟 33 只 (均已死亡)、 弹

弓 2 把、 钢珠 1 袋、 探照灯 1 盏。

同日， 王某在公安机关的安排下，

打电话给字某让其在家中等待公安

机关， 后公安机关至被告人字某家

中将其抓获。 次日， 公安机关至被

告人王某住处查扣到弹弓 1 把、 钢

珠 1 盒、 鸟尸 3 只。

经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鉴

定， 上述查获的 36 只鸟类中燕雀

13 只、 麻雀 1 只、 白腹鸫 8 只、树

鹨 3 只、灰背鸫 2 只、 白头鹎 9 只，

均为野生鸟类； 上海市野生动植物

保护事务中心认定， 燕雀、 麻雀、

白腹鸫、 树鹨、 灰背鸫、 白头鹎属

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

济、 科学研究价值陆生野生动物。

两名被告人到案后对上述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公诉机关认为， 王

某、 字某违反狩猎法规， 在禁猎区

使用禁用的方法狩猎， 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 ， 情节严重 ， 犯罪事实清

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非法

狩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 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

人、 被告人字某及其辩护人对公诉

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证据、 罪名

及量刑建议均不持异议。 王某的辩

护人认为王某系初犯、 偶犯， 无前

科劣迹， 社会危害性较小， 且具有

坦白、 立功情节， 自愿认罪认罚，

故希望对其从轻处罚； 字某的辩护

人认为字某系自首， 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 认

罪悔罪态度好， 且系初犯、 偶犯，

犯罪情节较轻 ， 希望对其从轻处

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王某、 字

某违反狩猎法规， 在禁猎区使用禁

用的方法狩猎 ， 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 情节严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非

法狩猎罪， 依法应予惩处。 公诉机

关的指控成立 ， 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鉴于被告人王某系坦白、 有立

功表现， 被告人字某系自首， 且二

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 在诉讼过

程中， 二被告人与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起诉人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达成调解协议， 自愿对国家野生动

物资源损失予以赔偿， 且已实际履

行， 悔罪态度较好， 因此对二被告

人均可以从轻处罚， 公诉机关的量

刑建议适当， 法院依法予以采纳。

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

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最终法院

作出如上判决。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擅文

本报讯 在青浦区某快递物

流公司担任仓库管理员的石沐

阳， 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系统内

公民个人信息扫描后出售给其好

友朱松盼 （另案处理）， 在短短

7 个月内， 两人里应外合交易公

民信息 5000 余条， 石沐阳获利

27000 余元。 经青浦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并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 ， 近日 ， 法院判处

被告人石沐阳有期徒刑并公开

道歉。

石沐阳自 2015 年来到上海

打工， 与朱松盼成为合租室友，

两人很快成为好友 。 2017 年 3

月， 石沐阳因盗窃罪被判处拘役 4

个月， 之后他搬离了合租公寓， 但

双方还经常碰面。

石沐阳找到一份在快递物流公

司做仓库管理员的工作， 而朱松盼

也成为一名保险公司业务员。 2020

年初， 朱松盼觉得做自己这行的要

掌握更多的客户信息， 如能掌握其

他保险公司的客户信息就更好 。

于是他便找到石沐阳 ， 提出购买

公民信息 ： “你每天要接触那么

多信息 ， 只要找出别的保险公司

寄出的保单， 把这些客户的姓名、

地址和手机号码传给我 ， 我就以

每条有效信息 10 元的价格付给你

钱！” 石沐阳一听不由心动， 立即

答应了。

自 2020 年 6 月起， 石沐阳开

始向朱松盼出售客户信息， 一开始

他在自己所在的网点内查看信息，

不久， 朱松盼提示他可以使用自己

系统内部的工作账号来查询信息，

石沐阳于是使用自己工作机查询保

险公司寄出的快递。 随后， 朱松盼

又向石沐阳提供一个扫描 APP 的

账号， 石沐阳通过该账号进行信息

上传， 朱松盼再登陆进行筛选， 挑

出符合要求的信息计算数量后， 将

“报酬” 转账给石沐阳。

石沐阳使用自己工作账号前前

后后查询了 5000 多条面单信息 ，

朱松盼认可了其中 2000 多条， 并

支付 2 万余元。 直至今年 2 月， 快

递公司发现员工账号异常， 随即报

案， 警方于当日将石沐阳抓获。 朱

松盼知晓后立即将石沐阳联系方式

删除， 试图逃跑， 但最终被警方抓

获。

经检察机关审查 ， 石沐阳在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1 月担任物

流公司仓库管理员期间， 利用工作

便利， 查询包含收件人姓名、 电话

和地址的公民个人信息并上传给朱

松盼使用， 非法获利 27000 余元，

检察机关对其提起公诉并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经调解， 今年

9 月 15 日， 法院判处被告人石沐

阳有期徒刑 10 个月 ， 并处罚金 ，

同时达成如下协议： 被告人石沐阳

在庭审直播中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

道歉、 永久删除非法获取的公民个

人信息并向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支

付赔偿款。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吴珊珊

本报讯 发布虚假家教招聘信

息 ， 一人分饰家长 、 中介等多个角

色， 张某某先后骗取 37 名被害人中

介费。 日前， 经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被告人张某某因犯诈骗罪被

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4000 元。

做家教一直是大学生勤工俭学的

途径之一， 也有不少人通过聊天群寻

找打工机会。 2018 年， 正在读研的

小丁加入了一个上海家教交流 QQ

群 ， 有一名备注为 “橡树家教张老

师” 的人发布了家教招聘信息。 因之

前在该群成功接过家教兼职， 小丁认

为该群发布的信息较为可信， 便添加

了对方的 QQ。

“对方招的是初一家教 ， 时薪

100 元。” 小丁回忆道， “他让我用

微信添加公司的财务， 并转账 500 元

作为中介费。” 在支付中介费后， 小

丁从张老师处得到了家长赵先生的地

址和联系电话。 后他添加赵先生的微

信想询问上课时间， 但赵先生却一直

以工作繁忙、 小孩生病等理由推脱。

当小丁打电话给赵先生时， 发现对方

一直处于忙音状态无法接通。 约一周

后， 群内有其他学生举报该 “橡树家

教张老师” 是骗子， 小丁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 便想向对方讨个说法， 不

料对方一再拖延， 后失去联系。 小丁

随即报了案。

经查， 与小丁联系招聘家教事宜

的中介 “张老师” “公司财务” 以及

“家长赵先生” 全是被告人张某某一

人所扮演。 自 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

仅 2 个月期间， 张某某就用类似手法

骗取了上海、 武汉、 南京三地共 37

名大学生家教中介费。 据张某某到案

后交代， 为了让被害人信服， 他提供

的家长地址都是他生活或者工作过的

地方， 也确实存在这些地名或小区名

称。 张某某称在大学时也做过类似的

兼职家教， 对流程比较熟悉， 这次因

手头有点紧， 就实施了诈骗行为。 到

案后， 张某某通过家属退赔了全部赃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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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一梯一户” 交房变“一梯两户”
法院判决开发商补偿5.6万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看中售楼宣传中的 “一梯一

户”、 “智能梯控” 的卖点， 王先

生夫妇斥巨资购买位于浦东的一处

商品房。 但交房时， 王先生夫妇傻

眼了： 原以为的专有电梯， 变成同

一楼层的两户人家共用。 为此， 王

先生夫妇将开发商告上法院， 要求

追索 “专有电梯” 消失的损失。 日

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

了一审判决。

业主：

“一梯一户”成噱头

“我们当时选择这个房子， 就

是看中了它是一梯一户 ， 私密性

好， 现在却成为了空话。” 王先生

气愤地说， 当时小区开发商在售楼

的宣传中强调 “一梯一户”、 “电

梯独立入户”、 “尊贵私家门庭”，

明确电梯可由手机 APP 智能控制，

拥有 “一键呼梯， 不用等待” 的效

果， 小区私密性、 便利性极高。 于

是 2017 年 8 月， 王先生夫妇斥资

千万， 与该开发商签订 《上海市商

品房预售合同》 购买了此处房屋。

然而令王先生夫妇没想到的

是 ， 2018 年 4 月交房时 ， 房屋和

宣传资料介绍的样子有明显差异：

同层两家住户仅有一部电梯， 变成

了 “一梯两户”； “智能梯控” 功

能未能实现， 并无独立入户私密性

可言。

王先生认为， 上述这些问题直

接影响业主生活起居的便利性、 舒

适性及房屋价值， 开发商明显存在

违约行为。 为此， 王先生夫妇起诉

至法院， 要求开发商酌情按总房款

2%的标准支付交房不符合 “一梯

一户”、 “智能梯控” 等约定的违

约金， 按总房款 1%的标准赔偿交

房缺少 “淋浴房” 的违约金。

开发商：

概念理解存在差异

开发商表示， 国家未就 “一梯

一户” 设立明确的概念。 所交付的

房屋为六层楼房， 按国家标准并非

必须安装电梯， 故交付房屋有一楼

梯一电梯， 而电梯门设置为单面开

启 (交房初期， 电梯门尚未设置单

向开门)， 使用时仅开启使用的业

主一方的电梯门， 在王先生夫妇作

为证据提供的宣传资料平面图上，

就可以看出电梯双向均设置了电梯

门， 这点与王先生夫妇坚持的 “一

梯一户” 即同层两户业主应各自拥

有一部电梯， 一层两户二部电梯的

理解， 明显不一致。

在开发商看来， 王先生夫妇买

房时就应该了解， 再加之购房合同

明确约定： 作为合同附件的规划总

平面图、 楼层平面图， 应以交房前

规划管理部门最终审核标准为准，

故交付的房屋已经规划管理部门核

准， 说明自己并未违约； 即使按王

先生夫妇认为 ， 未满足 “一梯一

户” 的条件， 也应属于合同约定的

如房屋装修、 设备标准达不到合同

附件约定的标准， 按设备、 装修差

价的一倍进行赔偿， 即可以以一部

电梯 30 万元的价值， 分摊给全幢

房屋的十二户业主。

法院：

宣传含糊，开发商应担责

法院审理后指出， 本案中双方

对 “一梯一户” 理解存在较大的差

异 。 纵观原 、 被告双方所签订的

《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 其未就

“一梯一户” 作出明确的约定， 又

因被告所提供给王先生夫妇 (在买

房前期) 的房型图、 楼书等对出售

房屋的房型、 设施设备、 周边配套

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曾涉及

“一梯一户”， 故对 “一梯一户” 的

界定可参考该部分资料。 根据房型

图， 其所附文字说明确实提及 “一

梯一户”、 “入户玄关， 独立电梯

厅” 等内容， 但法院也注意到， 从

王先生的户型平面图上却显示预售

房屋是配备双向开门电梯， 该房型

特征较王先生夫妇所理解的一般意

义上的 “一梯一户” 有所区别。 法

院认为， 虽从开发商提供的房型图

上能够查看到预售房屋系通过安装

双向开门电梯的方式从而实现被告

认为的 “一梯一户”、 “独立电梯

厅” 等效果， 但较该图示， 房型图

上概括的文字表示更易引起购房者

对被告所隐含的 “一梯一户” 的误

解， 作为一个专业建设方的被告，

因其在售房宣传时含糊表示致使王

先生夫妇产生误解， 进而引发本案

诉讼，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先生

夫妇据此要求被告承担一定的责任，

并无不当， 法院应予支持。

法院表示， 王先生夫妇收房后，

并未及时向被告提出异议， 仅在社交

媒体上发表了议论。 故从现有证据来

看， 直至接收房屋并办理交房验收手

续时止， 王先生夫妇均未就 “一梯一

户” 问题向被告提出异议。 同时， 涉

案房屋类型客观上仍应区别于别墅类

房屋， 现具备的智能梯控等设施， 基

本保证了一幢多户住宅业主各自出入

户的私密性， 与销售时 “入户玄关，

独立电梯厅” 宣传基本相符。

考虑到被告售房时关于 “一梯一

户” 的宣传给王先生夫妇带来的误

解， 可能导致王先生夫妇等业主在收

房后因需调整、 改善房屋设施等造成

额外的支出 ， 法院经专业法官会议

讨论研究 ， 决定按公平原则 ， 同时

结合原 、 被告在该问题中的责任 ，

酌情判令开发商参照涉案房屋售价

的0.5%标准给予王先生夫妇适当补

偿。

最终， 法院判决开发商就 “一梯

一户” 问题补偿王先生夫妇 5.6 万余

元。

男子虚构家教资源

37名大学生上了当

物流仓库管理员“监守自盗”出售公民信息
7个月内交易公民信息 5000余条

持弹弓钢珠在禁猎区非法猎捕野生鸟类
两男子犯非法狩猎罪双双获刑


